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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9 %、3 . 5 %及3 . 9 %。行政院主計處2 0 0 2年

的報告亦指出，女性受虐是全球普遍的

問題，其中又以存在家庭及其他親密關

係間的暴力為最。足見其中的嚴重性與

普遍性。

H o l t z w o r t h - M u n r o e與S t u a r t ( 1 9 9 4 )回顧

相關文獻發現，男性家暴施暴者大致可

分三類(柯麗評、王佩玲、張錦麗，

2 0 0 5；Wexler, 2000)。第一類的施暴者通

常是「反社會性的」( a n t i s o c i a l )，並且比

較可能涉及工具性暴力(instrumental vio-

l e n c e )。攻擊對他們而言常是有效的。他

們無法有同理心或者跟別人產生依附關

係，對女性的態度也通常是僵化且保守

的。他們通常會在各種情況下對各種女

性施暴。這類男性通常也常有物質濫用

或犯罪的歷史。

第二類是「只發生在家庭內」( f a m i-

l y - o n l y )的暴力。他們相當依賴且善嫉，

傾向於壓抑情緒且退縮，在長期的壓抑

之後爆發。通常只在家庭裡施暴。而這

類的暴力通常較不嚴重。一般來說，也

較不具攻擊性，施暴之後也比較會有虧

欠與罪惡感。

第三類是「煩躁不安/邊緣性」( d y s-

對某些家暴施暴者而言，經營親密

關係其實是一種挫敗。根據他們的描

述，他們知道自己的婚姻有問題，也試

圖努力改變。不過當配偶的反應不如預

期，甚至是傷害性的時候，他們便不斷

的經驗挫折與無能。由於無法從配偶的

回應中看到自己是被接納與肯定的，因

此最後選擇暴力來宣示自己的情緒與委

屈。事實上，就施暴者的心理層面而

言，暴力背後的重要企圖是維持一個完

美的內在自我影像。施暴其實是為了彌

補這個受傷的內在自我影像－「我是好

的」所採取的手段。這種不斷維持完美

影像的歷程頗接近自戀的意涵。而在探

討自戀議題上，K o h u t的自體心理學( s e l f

p s y c h o l o g y )提供了完善的理論基礎。本文

以親密關係中的暴力為例，從自體心理

學的角度探討憤怒與攻擊，以及實務上

的意涵。

關係中的暴力一直是被重視的議

題。根據內政部調查顯示，我國有偶婦

女在一年內受先生施暴的比率為3 . 3 %，

其中北部、中部及南部區域分別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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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h o r i c / b o r d e r l i n e )或是「情緒性爆發」( e m o-

t ionally volatile)。其暴力也比較傾向於發

生在家庭內。但是跟前面兩類比起來，

他們比較與社會隔離，而且與社會也比

較不相容。他們表現出最強烈的憤怒、

憂鬱和嫉妒。對配偶的行為常用錯誤的

解釋，並且將自己的情緒怪罪到配偶身

上。這類的施暴者長期經驗到憂鬱和不

當的感覺，他們也最可能有精神分裂症

或者邊緣性人格。

J o h n s o n ( 1 9 9 5 )則將重點放在夫妻暴

力。他將夫妻暴力分為兩類：「父權恐

怖者」(patriarchal terrorism)與「一般的夫

妻暴力」(common couple violence)。這兩

種類型暴力的起源、動機與型態相當不

同。「父權恐怖者」施暴者的特性是需

要在關係裡面獲得主導權，並且用各種

必要的方法來控制女性，也就是利用各

種方式來維持權力結構與控制。而「一

般夫妻暴力」乃是針對日常生活中各種

情境衝突的偶發反應，其動機為控制特

定情境的需要。家庭生活的複雜性常會

產生衝突，嚴重的話會失去控制。

J o h n s o n認為這類的暴力是一個配偶試著

運用一般的控制去控制另一個配偶，這種

形式的夫妻暴力與性別是相當無關的。

由於施暴者多為男性。因此值得思

考的問題是：到底男性希望從女性身上

得到什麼？又為什麼是從女性身上得

到？P l e c k ( 1 9 8 0 )指出，男性依賴女性來證

明男性的兩個重要面向。第一個面向是

「表達的權力」(expressive power)。多數男

性學到依靠女性來幫助他們表達情緒。

事實上，女性豐富的情緒生活與表達情

緒的能力為多數男性提供了主要的生命

活力。第二個面向是「證明男子氣概的

權力」(masculinity-validating power)。男性

需要靠女性來提醒、確定自己的男子氣

概與身為男性的自我價值。因此，當男

性不能從女性身上得到這些證明時，就

會感到失落，進而無法維持其自我價

值、自尊等感覺(引自Wexler,  2000：

p p . 7 )。類似的概念也出現在M a r v i n與

R o b i n s o n ( 1 9 9 4 )的著作中。他們認為，除

了性之外，男性需要女性最重要的是對

情感的渴望。女性溫柔的特質，能滿足

男性脆弱的情緒。

換言之，女性宛如男性心中的一面

鏡子，男性需要這面鏡子時時刻刻表現

出好的回應來滿足其自我影像、自尊與

情緒上的渴求。如果鏡子的回應不當，

男性內在美好的形象即被破壞。就如同

白雪公主的後母，當魔鏡給了不對的反應

時，後母的憤怒與攻擊就變得可能了。

Dutton(Dutton & Golant,1995)對施暴男

性的心理經驗有特別的描述。他指出許

多重要的背景因素使得一個男性逐漸變

成施暴者：被羞辱(特別是父親的羞辱)、

與母親的不安全依附，和直接目擊家中的

暴力行為(引自Wexler, 2000：p.11-13)。

D u t t o n指出，當一個人被公開的披露

出弱點時，就會感受到一個「壞的自

體」。受虐孩童通常會關閉所有的情緒來

對抗憤怒與受傷的感覺。當父親對兒子

施暴時，其實是企圖重新修補自體的失

落感，以確保或提升自己搖搖欲墜的自

體感。被羞辱者會在未來盡其所能的避

免遭受同樣的感覺，進而發展出高度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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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人類人格結構的概念。K o h u t認為自體

不像自我、原我、超我是心智的一個代

理者；反之，它是心智內的結構，類似

於客體的再現，包含相異甚至相反的性

質(葉宇記，2 0 0 5 )。，Kohut 不從驅力的

觀點解釋，他認為自體是一種個體感覺

想和他人有關係，同時也獲得他人回應

的需要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也難怪有人將

自體心理學視為是客體關係理論之一。

(一)自體的發展與內涵

自體的形成約在出生一歲左右。剛

出生的嬰兒尚未發展出自體，透過父母

的行動，使嬰兒感覺到彷彿自己也有一

個自體一般。自體的形成是嬰兒先天的

條件與自體客體( s e l f o b j e c t )選擇性回應交

互作用下的結果(洪雅琴，2 0 0 2 )。在這種

情形下，嬰兒某些潛能被強化，某些則

被抑制，甚至被積極的壓抑。大約在嬰

兒出生後的第二年，開始浮現一個核心

自體(nuclear self)(Clair, 1986； Kohut & Wolf,

1978)。

核心自體包括兩大內涵：「誇大自

體」(grandiose self)與「理想化的雙親影

像」(idealized parent  imago)。兩者被稱為

「古老的自戀型構」(archaic narcissistic con-

f i g u r a t i o n s )，因為它們源於生命早期潛意

識企圖保留原始完美的嘗試。這兩大內

涵構成自體的兩端：一端的誇大自體，

反映出對權力和成功的渴望；另一端的

理想化的父母影像，則蘊含基本的理想

化目標。這兩端中間地帶，則是由自體

所賦含的基本才智和能力所構成，它反

映出自體的野心和理想之間所激發出來

的張力和心理能量，驅動自體產生行

動，來實現其野心或理想(洪雅琴，

2002)。這兩大內涵的特性分別是：

感的覺察力。就像雷達一樣，盡可能的

去發現可能的羞辱。他們會將責備外

射，並且發覺別人身上的錯誤。可悲的

是，這些人通常是最渴望情感與贊同，

卻一輩子都要不到。通常最小的情感退

縮訊號也會引爆他們心中早期的自戀傷

口。

此外，如果母親與孩子的依附關係

是不安全的，則孩子的內心無法發展出

一個可愛的、穩定的，有價值的核心自

體。孩子就會發展出對母親或女性的矛

盾態度：母親或女性是支持情緒生活的

重要提供者，雖然可以從她們身上獲得

支持，卻只是暫時。

D u t t o n指出，男孩沒有父親或者有懲

罰性的父親，以及有一個很要求卻無法

靠近的母親，便學到了男性是不會提供

情緒安撫的。女性雖然有支持，但最終

都是要求，而且是短暫與不可信的。當

這些心理變項與目睹家庭暴力合併時，

就會看到男性在親密關係中的暴力。

因此，早年親子關係影響自體與自

戀的發展。暴力行為是個體為維護岌岌

可危的自尊所採取的手段。自體、自戀

如何影響暴力，其間的關係，以及後來

的婚姻/親子關係如何形成影響，需要從

自體心理學兩大重要概念來理解：自體

與自戀。

K o h u t認為「自體」( s e l f )乃是個體在

空間與時間上覺察、經驗到統整的( c o h e-

s i v e )感覺。它與佛洛依德所指稱的「自

我」( e g o )不同。自我乃佛洛依德用來指

005周榮瑜  2/25/2008  11:46 AM  頁面 45



46

1. 誇大而好表現的自體

誇大自體源自於對完美自體的幻

想，它影響並調節行為、尊嚴，與最重

要的雄心。其特徵是全能( o m n i p o t e n c e )、

誇大( g r a n d i o s i t y )和表現癖自戀( e x h i b i t i o n-

istic  narcissism)：渴望自己無限的能力與

自己的存在能被看到、被彰顯、被羨

慕。就像超人一般，什麼事情都是可能

的。

2 .理想化的父母影像( i d e a l i z e d

parent imago)

核心自體的另一端是理想化的雙親

影像，包含尋求一個完美的他者並之結

合的幻想。這種結合會為個體帶來滿

足、力量與完整的感受。任何形式的分

離則帶來斷裂的感覺。它的重要性是會

影響個人對「張力的調整」。張力調整指

的是孩童面臨不安緊張時，使自己安定

下來的能力。它與照顧者早年所提供的

保護功能有關。

(二)自體朝向成熟發展

自體如何邁向成熟發展，最後與現

實自我整合？誇大自體主要與「自體客

體」( s e l f o b j e c t )的回應方式有關。當孩童

被一種有助益的方式：鏡映( m i r r o r i n g )與

神入性( e m p a t h t i c )的方式回應時，便會經

歷一種「轉形」( t r a n s f o r m a i t o n )。孩童終

會放棄他殘酷的表現慾苛求及誇大幻

想，並接受自己現實上的限制，最後被

現實的功能及自尊所取代。

如同誇大自體，理想化雙親影像亦

必須轉形，否則一輩子無法獲得自體完

整感，必須永遠依附於一個理想化的人

物才會覺得完整無缺。其過程是，在正

常的狀況下，兒童逐漸體驗到雙親能力

有其現實上的極限，因此理想化開始被

修正。除了減少理想化之外，內化在此

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孩童將雙親特有的

情感態度及反應特質加以內化。內化過

程會產生新的結構，進而負起過去由理

想化客體執行的心理功能，但卻沒有客

體之個人特質(葉宇記，2005)。

整個過程的重點是孩童對理想化雙

親的失望必須是在孩童可處理的範圍

內，即「恰到好處的挫折」(optimal frus-

t r a t i o n )。如果孩童是創傷性的失去了理

想化雙親，或失望是快速且大量，超過

掌握範圍，內化便無法發生。由於所需

的心理結構無法經由點點滴滴的內化形

成，孩童就會依賴停留在與自體客體的

轉移關係上，以填補喪失的精神結構。

(三)自體崩解

自體的成熟發展端賴自體客體以有

助益的方式回應。此處「有助益的方式」

對誇大自體而言，指的是成人的回應方

式讓孩童感受到肯定、欣賞、接納與認

定，如同鏡子般的回應孩子自戀的需

求；對理想化雙親影像而言，則是指孩

童經驗到自己彷彿是所尊敬、欣賞對象

的一部份。但是當自體客體缺乏或無法

提供好的回應，甚或以創傷性的方式回

應時，孩童處在強大的創傷與挫折下，

自體的發展便有缺損，形成所謂的「自

體崩解」。當個體處在自尊受辱的情境中

時，它會引發自體焦慮、驚嚇以及無法

動彈的崩解(楊惠卿，2 0 0 3 )。崩解的機制

有二：一個是「垂直分裂」( v e r t i c a l

s p l i t )：核心自體從現實自我(reality ego)碎

裂開來，無視於現實的限制與條件，造

成知覺與思考分開。另一個是「水平分

裂」(horizontal  split)：現實自我與壓抑的

防衛機制分離開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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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被擾亂時，嬰兒便企圖創造兩個新的

自戀完美系統來恢復被破壞的幸福感。

第一個稱為「自戀自體」(narcissistic self)，

也就是「誇大自體」。凡被經驗為好的、

愉悅的、完美的，就屬於內在。其正常

的感受經驗是表現癖( e x h i b i t i o n i s m )。另一

個被嬰兒用來恢復幸福感的系統稱為

「理想化的雙親影像」(idealized parent ima-

g o )，透過吸收外在全能完美的「他者」

( o t h e r )，孩童恢復了全能、幸福的感覺

(葉宇記，2 0 0 5 )。如前所述，誇大自體與

理想化雙親影像被稱為「古老的自戀型

構」就是指它們是生命早期個體潛意識

企圖保留原始完美的嘗試。

自戀發展重要的關鍵是「他者」—

反應性自體客體—的存在。在誇大自體

中，他者的重要功能是見證自體的自大

與完美，滿足孩童表現癖的需求。在理

想化雙親影像中，孩童更需要與他者結

合，好讓自己有完整感，最後內化其價

值理想，形成超我中自我理想的部分。

因此父母對孩子行為的回應將影響自體

的發展。

父母的功能雖然重要，但「完美的」

父母卻可能無助於自體的發展。因為完

美的父母無法提供孩童發展過程中所需

要的挫折。挫折在自體心理學扮演重要

的角色。透過「恰到好處的挫折」( o p t i-

mal frustration)，自戀得以開始和現實妥

協，並整合到以現實為導向的自我。這

個概念就如佛洛依德所提的「情緒成熟」

(emotional maturation)的概念。也就是成熟

的孩子必須發展出可以分辨何者是慾求

( w i s h )，何者是現實( r e a l i t y )的能力。而恰

到好處的作用就在於讓孩童經驗到慾求

在得到滿足前，要先經驗一段時間的延

不管是哪種分裂，都代表兩大原型自

戀型構無法順利轉型，而且從現實自我

的調節功能脫離開來，所以也不受後來

其他的外在影響所調解。於是古老誇大

自體便堅持原始的主張，並且壓過現實

自我的調節力量。最後人變得無能為

力，並且經驗到強力的羞愧和暴怒

(rage)。

(四)婚姻關係中的自體發展與自體暴怒

B r a g a n ( 1 9 9 6 )指出個體進入婚姻關係

後，自體界線的發展擴展到涵蓋配偶和

小孩，允許他們參與自體客體經驗。此

時期的個體也因生活經驗的擴展，工作

和朋友也提供了較為寬廣的自體客體氛

圍，因此自體客體經驗變得較為抽象和

象徵性。讀小說、冥想、聽音樂與大自

然共處皆能使自體自給自足( s e l f - s u s t a i n i n g )

的功能越來越強大。隨著對此歷程發展

的越來越滿意，內在力量也越來越強。

但是如果個體早年自體的發展受

創，配偶與小孩成了重要自體客體經驗

的來源。當他們的回應未如預期，就像

魔鏡傳達「你很糟，你不是最好的」的

訊息一樣，引發個體早年的自體崩解經

驗。強烈的羞愧與暴怒襲擊個體，暴力

與攻擊便是用來維護個體自體完整性的

手段。

(一)自戀的特性與發展

K o h u t對自戀的定義是：自體的

灌注(cathexis of the self)(葉宇記，2 0 0 5 )。

他認為當自戀邁向成熟的發展時，也正

是個體建立其自尊的起源和基礎。

自戀如何形成？自戀經驗始於嬰兒

的幸福狀態(blissful state)。當這種幸福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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遲，這也就是「現實原則」(reality princi-

p l e )的意涵(葉宇記，2 0 0 5 )。「恰到好處

的挫折」就如K l e i n所提的「夠好的」

(good enough)的概念一樣。父母的不完美

才能使孩童將個體與客體區分開來。

(二)自戀暴怒

當孩童的核心自體受到嚴重創傷

與干擾，例如，雙親未曾對孩子誇大行

為表現出同理性反應或讚賞，取而代之

的是羞辱與責難。或者無法讓孩子感覺

到父母的全能全知，原始自戀即無法順

利發展成熟，取而代之的即是破碎、扭

曲的自戀片段( f r a g m e n t a t i o n )，引發所謂

的「自戀暴怒」(narcissistic rage)。「自戀

暴怒」將導致兩個重要的結果：( 1 )成人的

人格及其成熟的功能都被削弱，因為它

們得不到那些投注於古老結構的能量；

( 2 )由於古老結構及其古老要求的突破與

侵入，個案的現實生活受到妨礙(劉慧

卿，林明雄，2 0 0 2 )。當自戀暴怒被激起

時，必涉及了對自體的傷害。這個自戀

暴怒源自於嬰兒化的誇大自體的羞辱。

嬰兒化的誇大自體原本期待能對一個有

反應的環境(即母親)做完全的控制，卻

發現母親非但不神入，還威脅到自體的

基本需求。此時，兒童經驗到一種想要

去摧毀失敗的自體客體的衝動。不過，

他的暴怒可能會回轉向自己，而導致自

體憎惡和絕望，且更可能導致強迫的受

虐行為。(林明雄，林秀慧，2002)。

1.與自戀暴怒有關的現象

K o h u t ( 1 9 8 4 )檢視兩種和自戀暴怒有

關的憤怒( a n g e r )的形式。第一種稱為「災

難式反應」(catastrophic reaction)，另一種

則是「孩童對痛苦性傷害的反應」( t h e

c h i l d’s reaction to painful injuries)。前者發

生於對自己無能( i n c a p a c i t y )的反應。例如

無法完成非常簡單的任務。思考歷程亦

被視為是自體的一部份。當我們無法掌

控時，我們就喪失了全能感。這種感覺

有時候會大到令人感到羞愧，甚至想將

這種感覺連根拔起。至於後者，孩童的

聲音不僅傳達身體的痛苦與恐懼，還有

受創的自戀。他/她的哭聲似乎在訴說：

為什麼會這樣？怎麼會發生呢？而且可

以觀察到孩童不斷在兩種感覺中擺盪：

一個是憤怒抗議自己不完美的全能自

體，另一個則是生氣全能的自體客體竟

然讓此事發生。

2.自戀暴怒的特徵

自戀暴怒具各式各樣的的形式，可

以小到一般的煩惱，大到緊張性狂怒

（catatonic furor）。它可以是立即發生的形

式，也可以是慢性的，如懷恨、悲痛、

多疑。它沒有任何負責的行為，或是某

種程度的賠償或抱歉。最主要是來自於

對客體期待出現挫敗與失望( G o l d b e r g ,

1980)。它具有四個特性：

(1)期待對客體行為絕對的控制

(2)期待客體有完美的回應

( 3 )完全無法對客體、客體行為，

或其動機表達同理

( 4 )無法區隔客體的議題與自己是

完全不同的

這些特性可以從施暴者的反應窺

知。多數施暴者認為透過暴力可以宣示

自己的主權。當配偶被打怕了以後，就

學會了要體貼或順從男人。同時在施暴

的當下，施暴者認為這是配偶咎由自

取，不值得同情。最後也認為事件的發

生都是配偶的責任，自己的情緒都是由

配偶所引發的，配偶需負全責。即便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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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施暴者認為自己也有錯，但最大的錯

誤來自於別人，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。

3.自戀暴怒的功能

自戀暴怒總是出現在個體的自戀需

求無法獲得適當的回應，原始童年的誇

大幻 想總 是出現 在自 戀暴怒 中。

G o l d b e r g ( 1 9 8 0 )認為自戀暴怒的產生對於個

人的自戀受損具有以下幾個補償性功能：

( 1 )展現無助與脆弱，同時伴隨假

裝否定自己的脆弱。

( 2 )構成一個強烈的要求。肇事者

(of fending object)必須為此不受

歡迎的自我發現負責，負責將

它擦掉。

( 3 )可能構成一種全能、暗示性的

魔力，企圖實現內在長期以來

一直持續的要求—童年的誇

大妄想。

4.施虐/受虐行為

一旦個體經驗到破碎扭曲的自我，

自戀暴怒即引發相關的行為來維持那岌

岌可危的自尊，施虐或受虐行為即是其

中之一。從自體心理學的觀點來看，施

虐/受虐行為意謂著

( 1 )來自於核心自體對完整性( i n t e g r i

t y )的恐懼，或力量特別放在對

目前自體客體過度的失望。

( 2 )受虐/施虐行為是核心自體企圖

恢復一個或其他的失能。

( 3 )自體安撫 ( s e l f - s o o t h i n g )和自體刺

激( s e l f - s t i m u l a t i o n )明顯呈現在施

虐行為中：整體性和存在感的

扭曲。亦即透過表面/身體的刺

激、透過疼痛的受苦來提供界

線的連續性。

(三)婚姻關係中的自戀與自戀暴怒

當個體早年未發展成熟的自戀進入

婚姻關係後，如何影響婚姻關係呢？其

實從自戀的本質來看，自戀與婚姻是相

抵觸的。自戀的本質是所有好的焦點都

投注於自身，而婚姻的本質牽涉到承認

另一個人的存在與需要。個體不再是唯

一，而且必須忍受別人比自己優越。此

過程勢必使個人經驗到情緒與身體的痛

苦。由於配偶被視為鏡映客體的重要人

物，必須不斷表現出肯定與讚賞，以滿

足個體早年的鏡映自戀需求。當配偶的

表現不如「預期」中的完美時，自戀暴

怒就發生了。

這樣的暴怒也反映個體發展上的固

著。個體無法將好客體與壞客體融合。

個體會期待配偶是一個全好的客體( a l l -

good object)，以彌補早年的缺憾。配偶任

何的缺失或問題都會攪亂個體早年未被

神入回應的記憶。最後這種不切實際的

內在需要就開始創造出婚姻的壓力。

(Tarella, 1988)

自體心理學的重大貢獻在於將自戀

與攻擊賦予積極的意義。F r e u d將自戀視

為一種病理現象，認為它是本能能量的

退縮( w i t h d r a w )，轉而投注在自我( e g o )，

進而無法愛人或與人產生關係。K o h u t反

倒從投注的本質來看。他認為人無法獨

立於自體客體，重點在於獲得一個具同

理反應的自體客體以維持其功能( C l a i r ,

1 9 8 6 )。K o h u t將自戀視為培育更高形式的

自戀(創造力、幽默感與智慧等)的生長

土壤。當原始自戀幻想沒有被大量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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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傷性的挫折經驗所擊敗，而是逐漸整

合到現實取向的自我結構中時，那麼自

我就能適度地運用此力量，帶著自信、

健康地享受活動與成就。

因此有別於精神動力派別，自戀不

再被視為是防衛，而是一種個體為維持

自體完整性的基本需求。由此觀點來

看，治療師的工作方向也有所不同。治

療師的工作變成是聚焦在精神結構發展

上的鴻溝，而非處理精神內在衝突的防

衛(林明雄，林秀慧，2 0 0 2 )。自體心理學

認為早年未能成熟發展的自戀需求可以

在治療關係中被修復。因此當診療室中

的個案表現出自己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

(誇大自戀需求)，或者認為治療師是不

會犯錯的，可以瞭解他所有的想法(理想

化需求)時，治療師的任務是以接納、瞭

解的態度，並透過解釋加以修通，自體

的功能才得以整合。

K o h u t認為攻擊並非如佛洛依德所認

定的天生的本能。他認為攻擊是一種對

生命需求的肯定(許豪沖，劉時寧，劉慧

卿，林明雄，張凱理，2 0 0 3 )。也就是個

體生命之初，原初自體對本身需求的肯

定( a s s e r t i v e n e s s )。這種肯定無關於本能或

特定的目的，而是一種無特定性、人類

心理的基石。K o h u t對健康的攻擊提出幾

點看法(Goldberg, 1980)

(一)攻擊行為是完整自體表達的一種肯

定的形式。不管是破壞性或建設

性、退化或進步，健康或不健康，

都是完整自體在雄心、才能，和目

標的核心型態中的功能。同時也傳

達出自體目前在「自體-自體客體過

渡」(self-selfobject transactions)脈絡中

的狀態。

(二)健康的肯定或許會用比較明顯的雄

心的形式，利用才能以實現目標，

特別在創造、工作世界、運動或學

術領域裡。

(三)有時，個體的健康的肯定之間會無

可避免的與健康的自體肯定競爭，

甚至是相反的健康的自體肯定競

爭，形成所謂的「健康的妄想」

(healthy paranoia)。

(四)在定義建康時，除了心理社經名詞

的組合外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

是：對自體不確定性的忍受。

不過，如果攻擊具肯定的本質，不

具破壞性，那麼具破壞性的攻擊從何而

來？K o h u t認為具破壞性的攻擊行為來自

於「無反應的環境所產生的崩潰產物」

(林明雄，林秀慧，2 0 0 2 )。也就是個體面

對外在不當回應，自體崩解所產生的解

組行為。當外界可以提供適當的神入瞭

解，自體就不會崩解，反倒朝向不斷肯

定的方向，此時自體內的攻擊(肯定)成

分，就會扮演對自體需求的肯定。

自體客體經驗並非指真實存在的關

係，而是「內在的反映」(internal reflec-

t i o n )。隨著自體客體經驗不斷的重複，

創造了一種反映外在的內在世界。隨著

成長，內在世界變成越來越能自給自足

( s e l f - s u s t a i n i n g )。因而使得對外在世界的

依賴變得越來越少。

這是否也意謂著早年自體發展的缺

陷可以在未來的生活中，透過好的自體

客體經驗而被重建與修復？自體心理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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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年未被滿足的需求，也就是移情時，

治療師的角色就是提供一個好的自體客

體經驗。然而治療師的角色不在於滿足

個案的需求，而在於以接納瞭解的態度

接受個案在診療室中所呈現的移情，透

過瞭解與詮釋，最後讓個案可以用同情

的態度接受早年的創傷。

神入是自體心理學相當重要且基本

的概念。治療工作是充分去經驗與瞭解

這些移情：當移情發生時，個案想從治

療師身上得到什麼。整個過程涵蓋了用

個案可以理解的語言來傳達接受、瞭解

和解釋幼年時期的渴望。這些解釋讓個

案可以變得更為接受自己因外在無反應

的家庭環境所造成的缺陷，並進而同情

自己。

真實的改變來自於在真實的互動中

的新經驗的結果。重要的不是以前發生

什麼事，而是什麼事情是以前沒發生過

的。當治療關係中新素材浮現時，治療

師不斷的接受、瞭解和解釋。久而久

之，個案會透過「轉形內化」( t r a n s m u t-

ing internalization)，內化治療師所做過的

事，直到這些功能被自體取代。這種轉

形內化幫助個案建立一種不同的觀點( a l-

ternative stance)看待自己與他人。

K o h u t強調對當事人主觀經驗的神

入。治療師的任務在於提供一個具現實

感的自我(realist ic  ego)協助當事人忍受延

遲和焦慮。一旦當事人內化後，當事人

的現實自我就可以逐漸的凌駕於孩童時

的驅力，並獲得支配力量( C l a i r , 1 9 8 6 )。當

治療師不去滿足病人誇大扭曲的需求，

但同時又可以承認這些需求對病人而言

是恰當的，就構成了「恰到好處的挫

折」。治療師的接納態度亦可防止這些原

始需求被潛抑，或者面臨被崩解的命

運，讓這些早年的渴求有機會邁向開

放、成熟的道路(Kohut,1978)。

暴力固然不對，但是在暴力之外，

是否能夠看到施暴者的內在需求，並提

供正向經驗使得個體能擁有較多的「情

緒矯正經驗」，進而修補早年的創傷經

驗，這是臨床工作者所關心的。當個案

帶著早年的自戀需求來到諮商師面前，

不斷誇耀自己，甚至挑戰諮商師的權威

時，諮商師可以用什麼角度來瞭解發生

在諮商室的這一切，並且有效的處理此

時此刻所發生的事情。自體心理學對那

些受苦於發展停止的個案們提供了比以

前更有效的心理治療（林明雄，林秀

慧，200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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